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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漢堡港埠衛生當局(Hamburg Port Health Authority；HPHA)係漢堡

地區港埠檢疫的政策、研究及執行機關，負責當地海空港檢疫、IHR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以及海事衛生等事項，以防止傳染病傳入、出。該

機關實際參與 WHO 和歐盟許多邊境檢疫相關指引之制定，同時亦協

助進行各國檢疫人員培訓。本次研習除參訪當地機場及海港現況外，

亦隨同對方人員一同登船實際了解衛生檢查實務，藉此結合理論與實

務，增進對當地邊境檢疫作法及思維之了解。雖然漢堡當局所採取的

檢疫作法、強度與我國未盡相同，但其在船舶衛生檢查實務操作及檢

查人員之高度專業、港埠各單位間合作連結之順暢、透過協助立場強

化運輸工具管理者自主管理通報機制，以及歷經 2009 年 H1N1 流感

大流行疫情後逐步建構完備機場之疫情緊急規劃思維和量能儲備

等，均讓人印象深刻，或可供我國未來政策規劃之參考。此外，透過

本次親赴當地研習，與 HPHA 建立溝通、聯繫之管道，將可望有利

於未來相關議題之諮詢或討論，間接掌握國際最先進思維，則應是此

行另一項重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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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長期以來，我國受限於管道建立不易，對於歐洲在邊境檢疫方

面的交流與認識極為有限，尤其在時值我國進行檢疫政策及法規

通盤檢討之際，更突顯需多方掌握國際趨勢之重要性，加上近年

來國際運輸環境丕變，亦將衝擊我國日後邊境檢疫之執行，為使

未來我國作法可與國際水準一致，亟需掌握先進國家之思維、作

法，俾作為我國改革之參採。本次赴德國研習，主要係透過交流

與參訪、實作，以深入了解該國在運輸工具檢疫、船舶衛生檢查、

病媒監測、IHR 指定港埠核心能力建置、大規模疫情應變等方面

之政策規劃及實務作法，並期能藉此建立雙方經驗交流以及後續

合作聯繫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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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一一一一、、、、    出國行程出國行程出國行程出國行程 

前往德國漢堡研習邊境檢疫政策與實務，出國行程摘述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1 月 9-10 日 台北→漢堡 啟程 

11 月 11-13 日 漢堡 研習 

11 月 14-15 日 漢堡→台北 返程 

 

二二二二、、、、    交流行程交流行程交流行程交流行程 

本次研習時間為民國 102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5 日，為期 7 天，

11 月 9 日晚間啟程，於翌(10)日上午抵達漢堡，並與前來接機之德方

人員初步研商後續研習期間之行程並介紹我國作法，次(11)日起連續

3 日赴漢堡港埠衛生當局(Hamburg Port Health Authority)進行研習，除

會晤對方主管、參訪當地機場及海港現況外，亦隨同對方人員一同登

船實際了解衛生檢查實務。行程結束後旋即於 11 月 14 日啟程返國，

於 15 日下午抵台。相關行程摘要如下：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11 月 11 日 

上午 

� 會晤漢堡港埠衛生當局(Hamburg Port 

Health Authority)主管 

� 邊境檢疫政策、實務之交流討論 

漢堡港埠衛

生當局、漢

堡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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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 隨同德方人員實際登船觀摩船舶飲用

水檢測以及衛生檢查 

� 隨同德方人員實際登船觀摩船員疫苗

接種 

11 月 12 日 

全天 

� 參訪漢堡機場邊境檢疫措施並了解應

變規劃 

漢堡機場 

上午 

� 邊境檢疫政策、實務之交流討論 

11 月 13 日 

下午 

� 隨同德方人員實際登船觀摩船舶衛生

檢查 

漢堡港埠衛

生當局、漢

堡港區 

三三三三、、、、    研習研習研習研習內容摘要內容摘要內容摘要內容摘要 

本次研習內容包括了解德國邊境檢疫之政策方向、IHR 港埠核心

能力建置情況，並實地參訪以了解漢堡當地海港與機場檢疫之實務運

作，同時與第一線人員就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以及經驗交流，研習內容

經整理後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德國位於歐洲大陸心臟地帶，為歐盟重要成員國與經濟

體，屬聯邦制國家，共有 16 個邦(其中包括柏林、漢堡及布萊

梅等 3 個城邦)，本次前往的漢堡(Hamburg)係德國第二大城，

因位處易北河(Elbe)出海口，且鄰近北海，因此漢堡港不僅是

該國第一大港口，被譽為「德國通往世界的大門」，更是歐陸

第二大港，僅次於荷蘭鹿特丹。除傳統貨船外，近年亦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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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型郵輪泊靠。漢堡機場的國際旅運量不若法蘭克福機場

或慕尼黑機場，不過近年也有上升趨勢，且其中有許多是往

返中東地區的班機。 

((((二二二二)))) 衛生衛生衛生衛生檢疫檢疫檢疫檢疫體系體系體系體系 

德國聯邦政府設有衛生部(Federal Ministry of Health；德

文：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swese)，統掌全國的衛

生政策，並指定轄下的 Robert Koch Institute (RKI) 作為該國

IHR National Focal Point (NFP)，該機構同時也是全德傳染病

防治方面最具規模的研究和政策諮議機構。 

身為聯邦體制國家，因此各邦在衛生方面也同樣享有自治

權，在聯邦所訂的法律和規範架構之下，邦政府可以自訂行

政架構、政策、法規及作法，在衛生和檢疫體系亦然，各邦

均有各自的規定。以本次前往的漢堡(本身即為一城邦)為例，

邦政府本身亦設有Ministry of Health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Hamburg 掌理全邦的衛生政策，下設有 Institute for Hygiene 

and Environment,Hamburg，本次前往研習的漢堡港埠衛生當

局(Hamburg Port Health Authority；簡稱 HPHA)即隸屬於此機

構，係漢堡地區港埠檢疫的政策、研究及執行機關。 

HPHA 負責漢堡地區的空、海港檢疫、IHR 港埠核心能力

建置以及海事衛生(Maritime Medicine)
1等事項。扣除行政人

員，該機關從事相關業務的成員共計 13 人，其中包括 1 名局

長(Director，亦是醫師)、3 名受過公共衛生訓練的臨床醫師以

及 7 名檢疫官(Port Health Officer)，檢疫官的教育背景各異，

包括護士、工程師、退役船員或急救技術員(Paramedics)等。 

                                                
1 HPHA 的服務內容包括船員疫苗注射、於當地船員俱樂部開設定期衛教諮詢門診、職業衛生、

健康促進、提供藥品儲備建議及辦理船員 STCW 95 證書所需之衛生專業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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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歐盟成立後，投入大量資源試圖整合境內

各國邊境檢疫的制度和作法，由於漢堡的檢疫歷史悠久且體

制發展最為成熟，因此在德國或甚至整個歐盟，都扮演重要

的先趨領導角色，許多德國聯邦甚至歐盟的所訂下的檢疫規

範，都是參考自 HPHA。在國際參與方面，HPHA 同時也是

WHO Collaborating Center for the Health of Seafarers，以及歐盟

委員會成立的跨國性 Shipsan Network 核心成員，時常參與制

定 WHO 和 Shipsan Network 相關文件(如指定港埠核心能力查

檢表、船舶衛生指引、H1N1 大流行船舶/航空器應變指引、

歐盟客船傳染病監測防治指引等)，同時也襄助這些機構進行

各國人員培訓。 

((((三三三三)))) 漢漢漢漢堡海港檢疫政策與實務運作堡海港檢疫政策與實務運作堡海港檢疫政策與實務運作堡海港檢疫政策與實務運作 

1. 船舶檢疫船舶檢疫船舶檢疫船舶檢疫 

HPHA 要求所有自國外入境船舶均須填寫海事衛生聲明

書(Maritime Health Declaration；MDH)，於抵港時繳交給派駐

於港口的聯邦警察，聯邦警察收件後檢視表單內容，若發現

內容載有任何人員健康異常資訊時(任一欄位勾選 Yes)，則立

即通報 HPHA 前往處理。另外 HPHA 建立了多元的聯繫管道，

其醫師會排班輪值，若有船員因疑似傳染病就醫，或就醫後

判斷疑似或確診傳染病，則船方、代理行、消防隊或港區相

關單位，以及當地各醫院均可直接跟值班醫師聯繫。 

另一方面，HPHA 也運用港口經營管理單位建置的船舶進

港預報系統，掌握預定進港船舶動態，由於該系統與 HPHA

本身的系統介接，可回溯每艘船舶過去造訪漢堡港和過去異

常事件的紀錄，作為判斷是否採取登船檢查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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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船檢查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1) 疫情調查疫情調查疫情調查疫情調查(Outbreak Investigation)：本次經通報或發現

有疫情或健康異常事件，重點在疫情調查、處理。針對

傳染病病人之處理，HPHA 表示早期傾向儘速送下船就

醫、隔離，但近年概念已稍有轉變，如評估認為船上設

施許可，且患者無急重症照護需求的話，則提供船方所

需的物資、專業協助，傾向讓患者留在原船隔離而儘量

勿移動上岸。 

(2) 為核發為核發為核發為核發證書證書證書證書而而而而執行之登船檢查執行之登船檢查執行之登船檢查執行之登船檢查(Inspection for Issuance 

of Certificates)：除了為核發船舶衛生證明書 2
(Ship 

Sanitation Certificates； 簡稱 SSC，效期 6 個月)所採行

的船舶衛生檢查外，由於聯邦政府規定凡於德國境內行

駛船舶均須持有飲用水合格證書 (Drinking Water 

Certificates；效期 1 年)，因此也受理船舶的飲用水檢查

申請，針對此類檢查作法將於後續詳述。 

(3) 例行登船檢查例行登船檢查例行登船檢查例行登船檢查(Routine Onboard Check)：凡郵輪及首次

造訪漢堡港的船舶，均須接受例行檢查。針對郵輪方

面，則會前往醫務室會晤船醫、檢視醫務室設施及醫療

日誌(Medical Log)等，並視當時情況和該郵輪過去紀

錄，檢查其餐飲、供水或遊憩設施(特別是游泳池/SPA)

等。至於首次來港的船舶，則檢查內容較類似一般核發

SSC 所為的船舶衛生檢查。 

                                                
2
 航行於國際船舶均會有持有的國際通用證書，每六個月必須向 WHO 網站公告可簽發證書的港

口申請檢查並換發新證書，我國共有 10 個海港於 WHO 網站列名為可簽發港口。船舶所持的船

舶衛生證書類型，可依其檢查發現的衛生情況良好與否分為兩種：免予衛生管制證明書(Ship 

Sanitation Control Exemption Certificate;簡稱 SSCEC)以及衛生管制證明書(Ship Sanitation Control 

Certificate;簡稱 SSCC)。 



 10 

(4) 隨機登船檢查隨機登船檢查隨機登船檢查隨機登船檢查(Random Onboard Check)：通常依系統

歷史紀錄評估風險相對高者，包括船上過去曾發生疫情

或健康異常、所持 SSC 類別為衛生管制證明書(Ship 

Sanitation Control Certificates；簡稱 SSCC)，或 SSC 上

曾遭註記的船舶等。此種檢查則較偏重在評估其高風險

區塊是否已改善。 

針對是否強制要求船員應接種疫苗之議題，HPHA 表示基

於人權保障，應尊重個人對本身接種疫苗與否的選擇，雖然

預防接種是基於保障公共衛生，但從法規或倫理面角度而

言，均無從透過立法強制手段達成此目的。過去漢堡港曾發

生過船員水痘群聚事件，當時 HPHA 的作法是加強衛教宣導

和登船檢查，並由政府免費替船上尚未發病且同意接種的船

員施打疫苗，但並未強制。另一方面，HPHA 也有付費制的

船員疫苗施打服務，有需求之船舶公司可預約 HPHA 醫師登

船提供，最常見的疫苗項目則為霍亂、黃熱病以及 A/B 型肝

炎疫苗。由於接種服務的執行地點通常在船上的醫務室，因

此 HPHA 的醫師通常也會順便檢查醫務室設施和藥品櫃配

置，並給予衛教宣導。 

2. 船舶衛生及飲用水檢查船舶衛生及飲用水檢查船舶衛生及飲用水檢查船舶衛生及飲用水檢查 

船舶衛生及飲用水檢查是 HPHA 的主要工作重點之一，

在這方面累積了豐富專業經驗，WHO 在 2011 年先後出版兩

本船舶衛生相關的重要指引「Guide to Ship Sanitation-Third 

Edition」以及「Handbook for inspection of ships and issuance of 

ship sanitation certificates」，HPHA 不僅是手冊內容的重要撰擬

者，同時也是 WHO 委託辦理 Pilot Study 和教育訓練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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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HA 受理船舶提出換發 SSC 的申請後，會調度檢疫官

並指定登船檢查時間，原則上會安排在白天進行，以利檢查

工作的執行，如遇特殊情況，亦會在夜間進行，但會加收檢

查費用。為了節省船方時間，若雙方時間可配合，有時也可

能會同港口國管制(PSC)檢查人員一起登船但分頭檢查。如果

在進行例行檢查發現船舶所持證書已過效期，或簽發港口根

本並非 WHO 網站授權港口時，則會通知該船將 HPHA 將登

船強制進行衛生檢查以換發合格證書(格式如附件一)。 

檢疫官登船時會攜帶船舶衛生檢查背包及水質檢測箱各

一，背包內裝有手電筒、工作指引、文宣品、空白表單、防

護裝備、溫度計、相機、水質檢測採集器材等。另外，檢疫

官會攜帶檢查報告表 (Inspection Report Form;格式如附件

二)，詳列應檢查區域及該區域需對應檢視文件以利檢疫官檢

核，並有欄位供記錄檢查結果與評語。 

登船時首先拜會船長詢問船舶基本資料和船上人員健康

狀況，並請船上出示相關文件，在查閱時如有相關發現，則

會當即提出改進建議，據 HPHA 人員表示依其經驗，文件審

查最常見發現的不足處，包括所持飲用水證明的檢驗項目不

足、持有藥物品項不符德國聯邦政府規定或 WHO Medical 

Guides for Ship 之建議(例如：WHO 建議應備有嗎啡，但常有

船舶藥品供應商會因規避繁複的管制藥申請程序，而改以副

作用較高的 Tramadol 取代)。 

接著會開始依實際檢查船上設施，本次研習兩度隨同

HPHA 檢疫官登船檢查時，檢查區域均包括廚房、食材存放、

餐廳、飲用水供水設備、醫療設施、引擎室等區域；某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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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上所列的檢查區域，則未直接檢查設施，而係要求檢視

相關文件。 

基本上，船舶衛生檢查時均會採集水樣，據 HPHA 檢疫

官表示，通常會依船舶設施，憑經驗判斷採檢地點，每艘船

約 2-3 個點左右，但最常見的包括公用飲水機、廚房水龍頭、

船長淋浴間水龍頭等，除採集水樣外，也會量測水溫(熱水低

於 50℃、冷水高於 25 度℃)和 PH 值。在採檢過程中，會順便

給予船方關於管線配置或設備材質等的建議。水樣採集後，

會填寫飲用水採檢表(Sampling of Potable Water;格式如附件

三)，紀錄採檢地點以及預計檢測項目等資訊，紀錄表共一式

三份(船方、實驗室、HPHA 各留存乙份)，水樣會送到 Institute 

for Hygiene and Environment 所屬實驗室檢測並簽發報告(格式

如附件四)，報告書將會發送給代理行轉交船方，同時也會交

HPHA 留存。 

全部檢查結束後，會再回到船長辦公室，告知船方人員檢

查結果並提供改善建議，當場撰寫前述紀錄表並簽發 SSC(格

式如附件五)。船舶衛生檢查花費時間將視船種為客貨船及其

船舶設備新舊度而定，一般而言，一般貨船的船舶衛生檢查(連

同採檢)，約需耗時 2 至 3 小時左右，如為郵輪則因需檢查設

施更多，故需再更拉長。 

漢堡港每年約開出 800 張左右的 SSC，其中約有 1/3 屬於

SSCC，通常在檢查時發現有可改進的地方，則會當場給予改

善建議，常發現缺失的包括飲用水(Potable Water)、食物、醫

療設施、環境清潔不佳(特別是發現病媒)，不合格原因及改善

建議會載明於 SSCC 的附帶的證據報告表(Evidenc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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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格式如附件六)。若缺失當場無法改善，但可於船舶在

港期間完成的，將排定時間進行複檢。 

若在隨機或例行登船檢查時發現某艘船舶的不合格證

據，且船方不願配合改善時，即使該船所持的是效期內的

SSCEC，HPHA 也有權索取證書正本，在證書上註記並附上

證據報告表敘明缺失及改善建議，以利下一港參考。 

((((四四四四)))) 漢堡機場檢疫政策與實務運作漢堡機場檢疫政策與實務運作漢堡機場檢疫政策與實務運作漢堡機場檢疫政策與實務運作 

漢堡機場由一民營公司負責經營管理，HPHA 並未派駐檢

疫官在此，但與常駐機場的移民署、紅十字會中心(有護理人

員常駐，但僅提供輪椅服務或慢性病衛教諮詢，未提供任何

診療服務，不過內部設有負壓房間和獨立通道)及機場消防隊

建立 24 小時通報管道。移民官執行護照查驗業務時，若發現

旅客有疑似傳染病症狀，將先將旅客帶往紅十字會中心，同

時通知聯繫 HPHA 輪值醫師諮詢，大多數情況是留下聯繫資

料後，直接請該名旅客儘速就醫；倘若醫師判斷有需要時，

則緊急聯繫消防隊出動救護車將旅客送往傳染病指定醫院(漢

堡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離機場 15 分鐘車程)。然而，據 HPHA

檢疫官表示，最常見的情況是有症狀旅客在證照查驗時會傾

向隱瞞，但成功入境後，就會直接前往紅十字會中心表示不

適請求協助。機場消防隊隸屬於漢堡市政府，人員多為急救

技術員，裝備方面配有一般和負壓救護車兩款，另外也有載

送大量緊急傷病患的巴士型救護車備用，必要時將請求市政

府增派其他區域之消防隊及裝備支援。 

本次拜訪機場消防隊時，播放了 2012 年進行的實兵演練

影片，如航機上出現疑似傳染病人員，則機長會直接通知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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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轉通報機場中控中心，該中心會通報機場管理單位、消防

隊及 HPHA，並簽派該班機先降落在特定停機坪(該機坪在航

機靜止期間亦能供應電力)，在 HPHA 輪值醫師或檢疫官到場

前，不得打開機門。HPHA 到場人員會先在機邊和機長通話，

初步了解機上情形後再登機評估，消防隊在獲許可後，著防

護裝備將患病旅客(在隔離罩內)送下機，直接上機邊待命救護

車開往指定醫院。 

問及 HPHA 人員，針對此種曾載運疑似患者個案之航機，

是否提供清消建議時，對方表示因航機構造精密，必須慎選

清潔藥劑品項和劑量，以踰越檢疫的專業，因此仍應回歸航

機製造商(如波音或空巴)或 ICAO、IATA 等國際民航相關組織

的專業建議，不宜妄作建議。 

2009H1N1 新型流感疫情期間，漢堡機場主要處理作法包

括加強機場各地衛教宣導(格式如附件七)，並要求每班班機降

落前須通報塔台否有人員健康異常，並協調機場公司指派位

置較遠之候機室，作為評估及指揮中心。另一方面，在 HPHA

主導下組成 Airport Medical Assessment Center (AMAC)，於機

場營運時間內於該中心待命，AMAC 成員除 HPHA 所屬醫

師、檢疫官外，亦從其他衛生單位調派醫護人力支援。 

倘若機上通報人員健康異常，則會要求空服員在發散問卷

請所有旅客填寫(格式如附件八)，以利於下機前掌握機上是否

有其他可能患者。經前述機上通報，或機場其他單位轉介之

疑似個案，則會以指定專責巴士將該名個案載送至前述評估

指揮中心進行問卷評估(格式如附件九)，並由醫師研判嚴重程

度進行分區／分類(Triage)；輕症區患者僅留下聯繫資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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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基本衛教宣導請其儘速自行就醫，即可從特定通道搭乘指

定電梯離開。重症者則直接由在外待命救護車直接後送就

醫，當時亦協調移民、關務等單位協助證照行李驗放事宜。 

由於疫情流行初期狀況不明，為避免媒體報導導致人心惶

惶，AMAC 也指定對外發言人，除要求機場各派駐單位配合

外，亦發給所有進入該中心的旅客一張小卡片，宣導如媒體

記者欲採訪時，可逕洽指定發言人。 

經過上述 H1N1 疫情期間的實際操作後，HPHA 評估認為

此種作業模式和動線，基本上與其民情相符，且有其成本效

益及可行性，最重要的是可以減少班機嚴重延誤而擾亂機場

調度之情況(通報人員異常的班機，延誤可壓縮在 15 分鐘內)，

因此在疫情告一段落後，遂以此模式為基礎，加上當時從實

務操作累積的經驗，發展了完整的計畫書(protocol)，同時儲

存備用物品於前述候機室的儲藏室。計畫書雖係德文，但透

過 HPHA 人員翻譯及查看圖表，甚至包括在 HPHA 人員實際

到場前，機場人員應如何在有限時間內淨空場地、按圖索驥

擺置作業所需物品、等都在規劃範圍內，足見其內容之詳盡。  

然而，鑑於上述指定候機室能負荷的人數有限，為了確保

大量旅客之評估處理量能(surge capacity)，HPHA 近日已協調

機場公司指定一棟多年前曾是國內線航廈的閑置建築(水、

電、暖氣、洗手間等設備俱齊，加上前幾年因應冰島火山灰

大量旅客滯留歐洲，亦備有充足睡袋)，約可容納 200-300 人，

HPHA 目前正發展針對大量旅客的 protocol，據對方表示，由

於計畫的使用者並非僅止 HPHA，因此撰寫過程中，必須避

免片面決定其他單位工作，而須不斷和機場公司、消防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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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參與其中的單位溝通協調，確認各單位可以和無法協助

的事項，且彼此對於分工無異議，才能避免計畫書內容屆時

和實際執行面發生脫鉤的情形，計畫書完成後，預計明(2014)

年將辦理實際演練以驗證修正。 

((((五五五五)))) IHR 指定港埠核心能力建置指定港埠核心能力建置指定港埠核心能力建置指定港埠核心能力建置執行現況執行現況執行現況執行現況 

因德國屬聯邦體制，其指定港埠之選定，亦有雙軌作法，

機場方面係由聯邦政府會同邦政府、機場經營管理單位共同

會商決定，依全德地理位置指定德國 5 個中大型國際機場(杜

賽道夫、法蘭克福、漢堡、柏林、慕尼黑)，但港口方面卻授

權各邦自行指定，另外推動評估方式也是授權各邦自行決定。 

漢堡機場和海港均被指為指定港埠，推動上亦是由 HPHA

主導，採取自評方式，運用 WHO 查檢表確認核心能力現況，

大致作法係由 HPHA 發起，邀集港埠營運管理者、CIQS 甚至

是聯邦專門機關等相關單位，透過多次開會討論，以掌握每

一項評核指標之現行作法和權責歸屬，以類似共識決方式填

寫查檢表，並經自評後認為漢堡機場、漢堡港均符合核心能

力要求。 

問及漢堡港埠是否有核生化應變規劃，HPHA 表示依其行

政分工，除傳染病外，包括生恐、化學品、核輻射等危害均

是由聯邦警察(Federal Police)主管，其派駐人員於港區進行各

項安全檢查(亦包括輻射篩檢)，若發現相關危害，亦有完整的

應變規劃，其中分工和配合單位也包括邦政府或港埠各利害

關係人。除此之外，聯邦警察總部設有這些危害應變專家群，

和聯邦其他部會也有水平合作，萬一危害超出港區本身可處

理範疇，亦是由聯邦直接調度外援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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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本次赴德國漢堡研習的行程非常緊湊，扣除交通往返時間，前

後僅有三天時間，雖然時間倉卒，然而過程中卻獲益良多。除了和

HPHA 訂定政策和實際執行的檢疫官，進行雙方意見及經驗交換外，

並在對方陪同下，親赴空港及海港實地參訪，同時也隨同登船觀摩其

檢查業務之執行，了解到第一線運作實務。本次行程中最大遺憾，應

屬停留期間未有大型郵輪泊靠漢堡港，故無法隨同 HPHA 檢疫官一

同登船瞭解其郵輪衛生檢查和檢疫作法。 

德國因屬聯邦制國家，在聯邦政府所訂的主框架下，各邦政府

均可個別訂定該邦所屬政策、法令，即使是檢疫規定和作法，各邦所

轄港埠也可能大相逕庭，這一點與我國較講求一體化行政作為之體制

設計，可說大不相同。兩者體制孰優孰劣無法妄言論斷，亦非本次研

習主題，不過在和 HPHA 人員討論過程中，對方常強調，無論體制

為何，由於邊境檢疫關注的主體是「人」，因此在規劃作法時，必須

不斷考量到國情／民情甚至群體價值觀，例如德意志民族極度重視個

人隱私，因此認為在進行疫情應變各個環節規劃時，絕對不可忽略此

項要素，否則就算防治立意良好，仍只能算是失敗的作法。又如是否

強制船員施打疫苗之議題，對其而言，即便公認疫苗具高度公共防治

成本效益，但應絕對尊重個人施打之自由意願，因此只要存在其他替

代防治措施，則不可對個人有任何強迫其接種之行為。 

由於 HPHA 內部工作人員有限，轄管港區範圍卻極大，故非常

強調和各單位間建立合作關係，以及異常聯繫通報管道，鼓勵各單位

在執行業務時，如發現有人出現健康異常時，能有及時聯繫 HPHA

的認知與行為，為此，HPHA 投注不少量能在對其他單位之宣導和教

育訓練，同時也透過這些互動，深化彼此的夥伴關係，有趣的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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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HPHA 與這些單位的合作主要奠基於彼此的信賴默契，但近年則

陸續簽訂了解備忘錄(MOU)，內容敘明雙方辦理事項及分工，此作法

與澳洲政府類似，主張透過明文規範，將有助永續單位間合作關係。

我國雖未如德、澳、加等國，採取類似檢疫代行制度，但邊境 CIQS

工作本屬一體，且衛生安全事項關乎所有出入港埠的人員，耑賴跨單

位間彼此了解配合，方可使各項業務遂行。 

HPHA 強化利害關係人主動通報之邏輯，也同樣反映在 HPHA

對航機、船舶營運者的管理上。HPHA 對每艘進港郵輪例行登船檢

查，主要係鑑於郵輪規模極大、人口眾多且航行時間長，船方能妥善

自主管理，以及落實異常通報才是最有效防治之道，而透過每一次登

船，主動向船醫關心了解船方健康狀況，則是為了與船方建立信賴關

係，並從旁協助船方建立自主管理機制，同時也藉著頻繁互動，傳遞

宣導主動通報之訊息。我國目前正積極發展郵輪檢疫作法，同樣也著

眼於強化船方自主管理，因此 HPHA 之思維應可納入參採。 

HPHA 表示美國 CDC 的 Vessel Sanitation Program (VSP)為最早

發展且已臻成熟的郵輪檢疫制度，但缺點在於僅著眼於腸道傳染病之

監測。歐盟的郵輪數量也相當驚人，因此 HPHA 近年來也參與歐盟

委員會 Shipsan Network 有關歐盟郵輪衛生檢查及傳染病監測指引的

訂定，在 VSP 的既有基礎上，擴展到流感大流行、呼吸道傳染病等

的監測防治指引，其基調亦是檢疫單位應協助船方建立自主監測管

理。但對方也坦言，此份指引在實務操作上還有許多問題待克服，並

表示如在技術面有新一步突破進展，將與我國分享。  

2011 年間，漢堡機場曾發生旅客罹患拉薩熱事件，該名旅客於

機上表示身體不適，機長僅通報中控中心派遣消防隊前來，但並未多

加詢問、通報該名旅客之症狀等，消防隊在不知情情況下，僅出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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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裝備且未著適當防護，待該名旅客送醫確診罹患拉薩熱後，引起當

時參與運送之消防隊之恐慌，幸而最後未有人因而感染，此事件充分

突顯出，傳染病基本知識和警覺性的欠缺，將導致極大之疫情和信心

危機。自此，HPHA 花費心力在強化對航空公司、機長、中控中心以

及消防隊的各項訓練宣導，希望能提升這些單位的警覺意識，在有限

時間內，通報者能儘量蒐集／透露更多訊息，以利據以判斷。 

整體而言，本次前往研習的 HPHA，因檢疫制度發展已達高度成

熟，因此在德國、整個歐盟甚至 WHO，都扮演重要的先趨領導角色，

許多德國聯邦、歐盟的所訂下的檢疫規範，都是參考自 HPHA 的作

法。WHO 許多相關指引，HPHA 不僅實際參與訂定，同時協助發展

pilot study 和訓練課程。換言之，透過和 HPHA 建立聯繫管道，未來

可針對檢疫政策實務等議題進行研討、諮詢，對於長期苦於外交處境

而不易獲得國際間第一手資訊的我國而言，可謂多有助益。 

以船舶衛生檢查指引為例，HPHA 早在幾年前即已製作教學光

碟，訓練人員如何進行貨船衛生檢查，這也是後來 WHO 船舶衛生檢

查指引的前身，而歷經幾年發展，已建立一套完整授課、培訓機制。

在隨同 HPHA 檢疫官登船觀摩衛生檢查之過程中，可透過對方一邊

檢查一邊即時向船方提出具體改善建議，強烈感受到其高度專業，私

下詢問對方，WHO 新版手冊中新增許多如船體結構、飲用水等非屬

一般衛生人員教育背景中會涉及之範疇，又應如何建立其檢查專業，

獲得回答為「完整的訓練加上不斷作中學」，本次研習即將完成前，

HPHA 負責船舶衛生檢查規劃之檢疫官主動表示，如我國有此需求，

其非常樂意來台協助我國培訓檢疫人員。  

 



 20 

肆肆肆肆、、、、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綜合此次赴德國漢堡研習所見所思，研提建議事項如下： 

一、 與德國官方繼續維繫管道：雖然德國採行的聯邦行政體制與我

國迥異，但在檢疫方面的制度完善及前瞻思維一向聞名於世，

特別是本次造訪之 HPHA 更是其中佼佼者，未來可循此次研

習，與對方建立聯繫管道，持續就各項議題的政策與實務面進

行意見交換，預計應可對我國檢疫工作水準提升多有助益。 

二、 評估洽邀 HPHA 派員來台協助訓練我國檢疫人員：隨 WHO 新

近公布新版船舶衛生檢查及證書核發指引，我國雖然努力將該

份文件導入國內作業，惟囿於某些檢查內容需要衛生以外之檢

查知識技能，故確有實際執行上困難，HPHA 有許多協助其他

國家培訓船舶衛生檢查人員之經驗，且主動表達協助我國提升

人員知識技能之意願，故可評估在經費與時間許可請況下，洽

邀對方來台協助培訓。 

三、 加強與國際交流、互相觀摩：全球化使得國際運輸頻繁，邊境

檢疫作法不可能如早期般，各國僅需自掃門前雪，時值今日，

其他國家之檢疫措施強度，亦可能連帶影響到我國能否有效保

障國內防疫安全，國際聯防的概念已是普世價值，而這也是

IHR2005 何以問世的主因。在此趨勢下，我國務需跟隨世界腳

步，透過和先進國家相關人員互訪、交流、觀摩，俾汲取各國

成功經驗與檢疫作法，同時也將台灣在全球防疫的努力展現給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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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附圖附圖附圖附圖 

 

圖一：HPHA 船舶衛生檢查背包外觀 

 

圖二：HPHA 船舶衛生檢查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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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HPHA 檢疫官於廚房採集水樣 

 

圖四：水樣採集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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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HPHA 檢疫官於引擎室熱水循環泵採集水樣 

 

圖六： HPHA 檢疫官提供輪機長有關引擎水溫監測之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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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HPHA 檢疫官檢查醫務室氧氣供應裝置 

 

圖八：HPHA 檢疫官詢問船方飲用水供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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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漢堡機場紅十字會中心的患者留置區(負壓) 

 

 

圖十：漢堡機場 H1N1 期間改為評估及指揮中心的候機室(現已指定為傳染病應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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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漢堡機場傳染病事件應變計畫書 

 

 

圖十二：漢堡機場以後機室進行疑似傳染病患者評估之動線規劃 

 



 27 

 

 

圖十三：漢堡機場傳染病事件緊急應變儲備物資及放置點規劃圖 

 

 

圖十四：提供機上播放之廣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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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附附附附件件件件 

 

附件一：船舶衛生證書無效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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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檢查報告表(Inspection Report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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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飲用水採檢表(Sampling of Potabl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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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水樣檢測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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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船舶衛生證明書(SSC)格式－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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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續)：船舶衛生證明書(SSC)格式－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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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證據報告表(Evidence Report Form) 

 

 

 



 35 

 

附件七：H1N1 期間衛教宣導(針對同機無症狀旅客)－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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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續)：H1N1 期間衛教宣導－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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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H1N1 期間通報異常之航機工作人員、其他同機旅客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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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H1N1 期間健康異常旅客之問卷暨評估表－正面(旅客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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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續)：H1N1 期間健康異常旅客之問卷暨評估表－反面(工作人員填寫) 

 

 

 


